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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 

停課學生學習與評量處理原則 

 

壹、 依據: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武漢肺炎）

停課學生學習與評量處理原則 

貳、 目的: 

一、 本校因應疫情停課，預先規劃停課及補課作業。  

二、 引導教師協助學生於停課期間進行自主學習，保障學生學習權益。 

參、 停課前準備工作 

一、 組成學生學習應變小組:兩會併一會，由課發會委員擔任學習應變小組

委員，於停課期間在LINE上開會討論相關事宜。 

二、 暢通親師生之溝通管道 

(一) 請各班導師於4/1星期三前建立全班性之溝通管道，如FB社團、LINE

等 

(二) 請各班導師於4/6星期一前將班上科任教師帶入全班性之溝通管道。 

(三) 4/7星期二，教務處啟動調查各班溝通管道的建置情況 

(四) 為避免科任老師混淆，統一名稱:西港國中O年O班 

三、 規劃停課期間線上學習方式 

(一) 建立自主學習專區 

1. 請網管教師於學校網站首頁建置自主學習專區 

2. 自主學習專區分成兩大類: 

(1) 停課期間學生學習計畫(教務處彙整後提供) 

(2) 數位學習平台網站連結與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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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各班導師建立與家長暢通溝通之管道以利訊息傳遞。 

(二) 規劃線上學習模式 

1. 請八大領域老師於3/31(二)前思考規畫學生線上學習與教師直播

教學模式，繳交給各領域領召。(如附件一) 

2. 八大領域之領召於4/1(一)前統整領域同仁之表單繳交規劃學生

線上學習一覽表(附件二)與個別領域同仁(附件一)之表單，給教

務處教學組。 

3. 4/6教務處將臺南市立西港國中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武漢

肺炎）停課期間學校規劃學生線上學習方式一覽表(停課前規劃)

送教育局審查 

四、 辦理教育訓練 

(一) 熟悉平台工作 

1. 學生線上自學模式: 

(1) 考量可記錄之學習歷程平台，如因材網、均一教育平台等，

無一個平台包含所有學科系統，所以請任課老師斟酌使用。 

(2) 非記錄學習歷程之平台，使用三大出版社建置的線上自主學

習系統，已於上周教師研習完畢，並於本周啟動全校學生教

學與註冊。 

2. 教師直播教學 

(1) 請八大領域教師思考使用直播教學的模式，並於4/6(一)以前

完成該系統軟體之自主學習。 

(2) 建議使用FB社團直播，或者LINE視訊方式(目前已可容納100

人同時視訊)，或者youtube影片錄製進而進行教學。 

(3) 請教師事先衡量直播時地點之選定與直播可能使用的工具，

如手機架、收音麥克風等，並思考是否添購以因應突發的停

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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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確認師生帳號 

1. 學生部分本校網管教師已確認完成，並將學生open id之帳號與密

碼留存一份紙本一份，給與各班導師，以備不時之需。 

2. 教師open id之帳號，經人事主任確認完成，請八大領域教師們妥

善存記相關帳號與密碼，以備不時之需。 

五、 擬定停課期間學生學習計畫 

(一) 計畫內容 

1. 由教務處統籌彙整八大領域之學習計畫，並將臺南市立西港國中因

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武漢肺炎）停課期間學校規劃學生線上

學習方式一覽表(停課前規劃)送教育局審查。 

2. 經教育局核定後，以紙本方式轉發全校家長，請學生黏貼於親師聯

絡簿上，電子檔將請網管教師公告於學校自主學習專區。 

(二) 實施方式運作檢核:請八大領域教師於計畫公告後一周內模擬線上上

課運作機制，並回報教務處停課期間學生線上學習實施方式運作檢核

表(附件三) 

肆、 停課期間運作方式 

一、 實施程序 

(一) 確認停課期間學習規劃 

1. 校長應立即召開學習應變小組會議，請八大領域領召與領域同仁

線上討論後，統整各領域線上自主學習規畫表(附件四)，於停課

事實發生第一天上午傳送課發會LINE群組。 

2. 課程發展委員會(可採線上會議)於停課事實之第一天下午審查停

課期間學生在家學習規劃。 

3. 課發會審查通過後，請網管教師將各領域學習規劃上傳學校自主

學習專區，導師利用親師溝通管道，確認家長資訊之取得完整。 

(二) 送局備查：教學組於停課後2日內將審查通過之線上自主學習規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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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送教育局備查。 

二、 實施原則 

(一) 落實家長說明 

1. 教務處將於4月9日星期四前統整各領域停課期間學習計畫與線上

自主學習網站成紙本發予各班學生。 

2. 請導師務必請學生黏貼於聯絡簿上，並確認家長簽名。 

(二) 學生線上自學: 

1. 雖教育局鼓勵使用可記錄學生學習歷程之平台，但國中端的建置

並未滿足各個領域之科目，所以請教師們斟酌使用。 

2. 非記錄學生學習歷程之平台，已研習過且學生端也進行操作過，

可參考使用。 

(三) 教師直播教學 

1. 掌握學生出席狀況 

(1) 出席學生數需達1/2，才可折抵實體課程節數。 

(2) 教師於授課時應掌握學生的學習情形，如有學生未依規定進

行線上學習，應於課程結束當日通知家長，了解學生缺課原

因做成紀錄。 

甲、 請於每節線上直播教學，填列每節上課紀錄(附件5)，於

復課後繳交教務處教學組。 

乙、 針對學生的出缺席狀況(如:LINE已讀數、FB觀看人數)、

上課的直播內容、線上派送作業、評量、線上即時問答，

請以截圖方式呈現並附上簡單的文字說明。 

2. 掌握即時性及互動性並進行評量 

(1) 運用視訊互動式或文字互動式進行教學，授課教師應符合師

生間即時性及互動性原則，並進行線上形成性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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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以已先錄製之教學影片作為授課，仍應同時提供線上即時

問答以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3) 直播需包含指定任務或分派作業、實施評量與回饋等項目，

並將實施歷程資料(如線上平臺學習歷程記錄、學習單檔案、

出缺席紀錄…等)留校備查。 

3. 授課對象 

(1) 教師每節課授課時應以原任教班級為對象，不得併班上課。 

(2) 科任教師任教同學年不同班級，為求保持學習品質，應各班

分別線上補課，不得同時間合併多班授課。 

4. 授課時間 

(1) 為維護學生視力健康，每日實施時間，國高中不得超過6節

課，每節課之間應至少休息20分鐘。 

(2) 停課期間依上課課表進行線上補課。唯每天第七節課，將挪

至該星期之週六補課。 

(3) 建議每節上課時間分配: 

甲、 前十五分鐘，學生閱讀教師發派上課之內容。 

乙、 中間二十五分鐘，進行線上直播教學。 

丙、 後十分鐘，給予評量測驗。 

5. 落實行政檢視 

(1) 請八大領域教師加入西港國中停課不停學LINE群組 

(2) 於每節上課前五分鐘，群組通報上課事宜。 

(3) 通報格式如下: ○年○班第○節○○○教師上○○○○單

元之課程。 

(4) 行政檢視人員排班如下: 



6 
 

事實發生起數日 行政檢視人員 檢視事宜 

第一日 教務主任 1.依值班日落實巡堂。 

2.如有未依課表實施教

學，應立即要求教師改進。 

3. 臨時發生不可抗力的因

素以致無法如期實施教學

者，請於LINE之記事本紀錄

之，該教師於復課後進行實

體補課。 

第二日 學務主任 

第三日 輔導主任 

第四日 總務主任 

第五日 教學組長 

第六日 教務主任 

第七日 學務主任 

第八日 輔導主任 

第九日 總務主任 

第十日 教學組長 

第十一日 教務主任 

第十二日 學務主任 

第十三日 輔導主任 

第十四日 總務主任 

逢遇周日休息乙次，但不更動排班日 

(四) 配合學生學習進度與效果 

1. 課程應考量教師及學生作息與學生最佳學習效果，將停課期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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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習進度與正式課程進度做結合。 

2. 課程由授課教師共同討論訂定，於分配課程內容與進度時，應以

完成學習目標與重點實際所需時數為優先考量，不受各領域每周

授課時數限制。 

(五) 未能參與線上補課之學生，學校及教師應提供紙本或其他管道教學資

源，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伍、 復課期間 

一、 課發會審查停課期間學生線上學習歷程 

(一) 請八大領域教師於復課後第一天繳交停課日每節上課紀錄(附件5)給

教學組進行彙整。 

(二) 課發會依照各領域線上自主學習規畫表(附件四)與每節上課紀錄(附

件5) 進行復課後實體補課與線上學習時數折抵確認。 

(三) 課發會審查後，填寫復課後補課計畫表(附件六)，針對未通過審查之

班級課程，由課發會決定實體補課節數，教務處教學組填列實際停課

節數與補課日期，授課教師填列補課進度。 

(四) 於復課後1週內完成復課後補課計畫表(附件六)並送局備查 

二、 停課期間線上學習時數折抵原則 

     (一) 學生線上自學折抵方式 

1.利用可記錄學習歷程平台 

學生確實依學習計畫進行學習並通過評量，最高可折抵教師應授課總

節數之70%(例如：同一科目應補課節數原為10節，最高可折抵7節，折

抵節數有小數者四捨五入)。 

2.利用無紀錄學習歷程平台 

(1)學生完成指定任務、分派作業或評量，最高可折抵應授課總節數之

20%。 

(2)復課後經學校依定期評量之命題及審題機制，針對停課期間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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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範圍進行總結性評量結果，全班達精熟學習者(高國中70分、國

小80分)超過8成，最高可折抵授課時數50%。 

   (二)教師進行直播教學 

 1.經學習應變小組確認均達成直播教學實施方式之相關規定，授課科目     

最高可採計70%(例如：同一科目應補課節數原為8節，最高可折抵6節，

折抵節數有小數者四捨五入)。 

 2. 復課後經學校依定期評量之命題及審題機制，針對停課期間學生學

習範圍進行總結性評量結果，全班達精熟學習者(高國中70分、國小

80分)超過8成，最高可折抵授課時數100%。 

 (三)停課期間上述學習方式可合併採用，最高折抵70%節數。 

三、 實體補課原則 

(一) 擬定補課計畫表 

補課課程應於復課後2個月內完成為原則，並公告家長及學生知悉。實

體補課之規劃以年級為單位，並以最多補課節數之教師為填寫原則，

若已完成者時數折抵教師可無須到校進行實體補課。 

(二) 安排補課時間 

可安排於早自習、週六日、寒暑假及課餘時間，且基於學生休息，不

宜利用午休時間。另倘以週六日方式辦理，應顧及師生身心健康，僅

得擇1日辦理。 

1. 國小：安排於未排課之下午時段，且最晚不超過17時。 

2. 國、高中：最晚不超過18時。 

(三) 正式課程為主 

以正式課程補課為主。其餘如國小課後照顧班、國中第8節課業輔導或

相關課後社團及課程等活動不進行補課。 

四、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無論採線上自主學習或教師直播教學，學生於停課期間之學習內容未達

精熟者，學校應協助規劃教師進行學習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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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評量原則：以實際分數計算為原則。 

一、 停課期間若遇定期評量，該次定期評量時間得順延或取消，由學校課

發會討論決議之；評量範圍得視實際授課進度進行調整。 

二、 部分班級停課，學生無法參加定期評量者，考量公平性，需依命題審

題規定另行辦理定期評量。  

柒、 檢附相關時程表件(附件七)，以供參詳。 


